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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民养老〔2024〕40 号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全省养老
服务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为做好全省养老服务等级评定工作，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行

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着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根据年度工作

安排，决定开展 2023 年度养老服务等级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评定依据

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

2018）和《＜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南（2023

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按照《福建省社区居家养老服

福建省民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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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照料中心星级评定暂行办法》（闽民福〔2017〕66 号）、农村

幸福院按照《福建省农村幸福院等级划分与评定》（DB35/T1955

－2020）等级评定标准分别执行。养老机构评定办法按照《福建

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闽民规〔2022〕11 号，以下简

称《办法》）执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等

级评定参照该《办法》执行。

二、组织实施

（一）评定时间。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7 月底。

（二）评定机构。2023 年度全省五星级养老服务现场评定

工作由福建省老年事业促进会和盖洛特（福州）数据研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统称“省老促会”）具体实施，省老促会应在 3 月

底前向省民政厅提交现场评定实施方案；省级等级评定委员会

（简称省级评委会），负责五星级养老服务等级评定结果的审核

认定和等级评定过程中信访投诉等问题争议的处置工作；各设区

市（含平潭）、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相应权属等

级评定工作。

（三）评定要求。各评定委员会、评定机构要严格对照《养

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养老机构等级

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南（2023 版）》《办法》，从严从实

开展等级评定工作，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

定》（GB/T 37276－2018）明确的自动终止评定条款，凡发现该

参评机构存在自动终止条款相关问题，该机构的评定工作自动终

止，且 2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报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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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要求。

1.新参评对象。新参评五星级养老服务原则上应在四星级有

效期满当年名录中推选，由设区市负责初评，并将符合条件的养

老服务名单汇总向省民政厅进行申报。

2.期满对象。原五星级有效期满的，需在期满当年提出重新

评定申请，评定程序与首次评定相同。有效期满未提出申请的，

原评定等级自动失效，原等级牌匾由属地民政部门负责收回并作

报废处理。

3.名称规范。申报项目名称要规范，养老机构名称：公建公

营的填写××市（县、区）社会福利中心，公建民营的填写××市

（县、区）社会福利中心（机构备案名称），民建民营的直接填

写备案名称；照料中心名称：××县（市、区）××乡（镇、街道）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同一乡（镇、街道）多个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可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前添加所在

地村（居）名称；农村幸福院名称：××县（市、区）××乡（镇、

街道）××村幸福院。

三、工作要求

（一）目标任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5 号）

要求，各设区市（含平潭）应加强辖区内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定工

作，于 2025 年之前，评定乡镇公办养老机构一级、二级应达到

80%以上，评定县级公办养老机构二级、三级应达到 80%以上，

尚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应尽快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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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定纪律。各评定委员会、评定机构不得向参评机构

收取评定费用，不得接受宴请、礼物。各级民政部门不得干预评

定工作，提供接待宴请、车辆保障、住宿等，并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省民政厅举报电话：0591－87553027。

各设区市（平潭）应在 4 月底前完成一、二、三、四级评定

工作和五级申报工作，并向省民政厅提交五星级申报材料（含申

报表、自评报告），联系人:王靖夷，电话：0591－87553027。

附件：1.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表

2.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报告

3.2023 年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农村幸福

院等级评定申报表

福建省民政厅

2024 年 3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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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表

申报机

构信息

机构名称 邮编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机构类型

（备注）

运营性质

（备注）

法人登记机关 行业主管单位

备案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 位）或组织

机构代码（9位）

床位总数 现住老年人数

申报等级
原有等级

评定时间

申报机

构负责

人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行政职务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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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
位基本
情况介
绍

应包含机构的基本情况、服务内容、管理流程、工作人员情况、组织机构图等。

所获荣
誉或奖
项

在申请评定前一年内是否发生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消防及食品安全等事

故？ □否 是，如选择此项，请简述有关情况：

根据本机构自评的情况，现申请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等级为：___星级

申报单位声明：我机构确认以上提供的信息（包括提供的申报资料、佐证材料）均属

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民政部门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级别为 级的评定。

不同意推荐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级别为 级的评定，理由如下：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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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民政部门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级别为 级的评定。

不同意推荐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级别为 级的评定，理由如下：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评定小组现场考核拟评定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负责人签字： 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评委会对评定小组拟评定结果审核意见：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负责人签字： 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民政部门审核拟公示意见：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表中机构类型是指民办养老机构、社会福利中心、乡镇敬老院等；运营性质

是指民营、公建民营。2.此表由养老机构填写，填写完毕后交与当地民政部门填写推

荐意见后汇总上报。3.此表民政部门需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后方才有效。4.此表需上

传电子版扫描件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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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报告
（参考版）

我机构认真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

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民发〔2019〕137 号）要求，对标《养

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GB/T37276－2018）《＜养老

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南（2023 版）》X 星级评

定标准进行自评，情况如下。

一、机构基本情况

（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历史沿革、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床位数、

入住老人及工作人员信息情况、组织机构和所获荣誉、奖项等）

二、机构运营管理特点

三、机构自评情况

（依据评定细则二级指标内容逐项评分，简要说明评分依据，

汇总得分情况，找出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申报等级。）

（一）机构环境（总分 120 分，自评 XX 分）

（二）设施设备（总分 130 分，自评 XX 分）

（三）运营管理（总分 150 分，自评 XX 分）

（四）机构服务（总分 600 分，自评 XX 分）

（五）管理创新（总分 10 分，获国家级荣誉表彰、中央媒



— 9 —

体报道、参加省部级行业标准制订等各得 2 分，获省级相应各得

1 分，获市级相应各得 0.5 分，自评 XX 分）

自评总分共计 XX 分，达到 X 星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标线，

特申请评定 X 星级养老机构，自评得分表附后。

养老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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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度福建省居家社区照料中心、

农村幸福院等级评定申报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单位性质 主管单位

成立时间

（年、月）

建筑面积

（m2）

服务（含护理）

人员数（人）
满意度（%）

乡（镇、街道）

意见

拟同意申报星级：

盖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民政局意见

审核星级：

参评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民政局

意见

审核星级：

参评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省民政厅

意见

审核星级：

参评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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